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ＯＯ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整 

開會地點：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 436 號)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出席股數為73,999,318股，佔總發行股數135,041,722
股之54.80%。 

主席：明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由代表人鄭錫坤代行職務)            記錄：王美珍 

壹、宣佈開會：主席報告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表股份總數達公司法規定-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99 年度營業報告。(請詳附件) 
(二)監察人查核 99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詳附件) 
(三)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請詳議事手冊) 
(四)99 年度大陸投資情形報告。(請詳議事手冊) 

肆、承認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本公司 99 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 99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洪麗蓉

及林億彰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上述各項
表冊及營業報告書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請詳附件) 

2.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 二 案 
案  由：本公司 99 年度盈餘分派議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 99 年度盈餘分派議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 

(請詳附件) 
2.本次盈餘分派議案，如因本公司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股東配股配息比例因而發

生變動需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3.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處理程序」案。 

(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前於民國 99 年 8 月 26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99.03.19 金管證審字第 0990011375 號函之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處理程序」(如下表)在案，謹依法提請股東會決議。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修訂原因 

第 一 條：目的及資金貸與對象 
為配合業務實際需要，依公司法第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各
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 
  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令之

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

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
規定，併同評估結果提董事會決議
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
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
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
監察人。 

第 一 條：目的及資金貸與對象 
為配合業務實際需要，依公司法第十五
條規定，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
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 
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令之
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

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
定，併同評估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
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二、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
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
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
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
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
循環動用。 

修正本作
業程序依
據 之 法
源。 
依主管機
關規定修
正。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修訂原因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
不符本準則規定或餘額超限
時，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部訂定
改善計畫，將該改善計畫送各監
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四、財務課應按月編製「資金貸與關
係法人或團體明細表」(附表
二)，於每月十日前填列有關資
料，分送各有關單位。 

 

三、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第三條第二項
外，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
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該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四、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
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
本準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稽核單位
應督促財務部訂定改善計畫，將該改
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
成改善。 

六、財務課應按月編製「資金貸與關係法
人或團體明細表」(附表二)，於每月
十日前填列有關資料，分送各有關單
位。 

 

背書保證作業處理程序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修訂原因

第三條：背書保證對象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公

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得為背書
保證。 

(五)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
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
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
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
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四款規定
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第五款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
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公司出資。 
 

第三條：背書保證對象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

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
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
書保證，不在此限。 

(五)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
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
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
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者，不受前四款規定之限制，得為背
書保證。 

(六)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
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依
第十一條規定執行其續後相關管控
措施。 

前項第五款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
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
出資。 

依主管機
關規定修
正。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限制 
(一)總額度：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二)單一企業額度：不超過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
四十。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限制
(一)總額度：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二)單一企業額度：不超過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

證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
四十為限。 

依主管機
關規定修
正。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
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
保證者，應訂定本作業程序並依
所定作業程序辦理；惟淨值係以
子公司淨值為計算基準。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10日(不含)以前
編制上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
表，並呈閱本公司。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保證

者，應訂定本作業程序並依所定作業
程序辦理；惟淨值係以子公司淨值為
計算基準。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10日(不含)以前編制
上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表，並呈
閱本公司。 

依主管機
關規定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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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保證作業處理程序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修訂原因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
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
通知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
核單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各監
察人。 

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
至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
解子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
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
成追蹤報告呈報總經理。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
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
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
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各監察人。 

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至子公
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公司為他
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執行情形，若發現
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
作成追蹤報告呈報總經理。 

五、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
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三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報本
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內部控制
一、財務部應建立背書保證登記表，

應就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
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
保證日期、依本規定應審慎評估
之事項、擔保品內容及其評估價
值以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
件與日期等，詳予登載備查。

二、背書保證時，財務部門應將背書
保證之票據、契據、約定書等相
關文件影印保管，並詳閱其內
容。 

三、背書保證日期終了前，財務部門
應主動通知被背書保證者，將留
存銀行或債權機構之保證票據
收回，並註銷背書保證有關契
據。 

第十一條：內部控制
一、財務部應建立背書保證登記表，應就背

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
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依本規定
應審慎評估之事項、擔保品內容及其評
估價值以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
與日期等，詳予登載備查。 

二、背書保證時，財務部門應將背書保證之
票據、契據、約定書等相關文件影印保
管，並詳閱其內容。 

三、背書保證日期終了前，財務部門應主動
通知被背書保證者，將留存銀行或債權
機構之保證票據收回，並註銷背書保證
有關契據。 

四、本公司管理部門平時應注意蒐集、分析
及評估背書保證機構之信用及營運情
形，提供董事會作為評估風險之參考。 

依主管機
關規定修
正。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 二 案 
案  由：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

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辦理。 
2.為因應公司多點佈局及營運需要，並基於投資或其他業務發展考量，依公司法之

規定，擬請解除現任董事(包括法人及其代表人)新增之競業禁止情形如下： 

本公司職稱 姓名 擔任他公司職務 
董事 明安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
錫坤 

Advanced Int’l Multitech (BVI) Co., Ltd.董事、Advanced Group 
Int’l (BVI) Co., Ltd.董事、明安運動器材(東莞)有限公司董事
長、明安複合材料科技(常熟)有限公司董事長、東莞沙田明安運動
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長、Advanced Int’l Multitech(VN) 
Corporation Ltd.董事、富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杜志雄 富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吳清在 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謝國煌 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0 時 13 分。 
 
 
 

 
<附件> 

營業報告書 
 

感謝各位持續對明安的關心、支持與愛護，希望大家在未來的日子裡仍能持續給予我們更多
的關注與支持，謝謝！ 

以下將就 99 年度營運結果與 100 年度營業計劃提出報告。 

一、99 年度營業報告 

(一)99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99 年度主要業務為高爾夫球具等之內外銷，全年營業淨額為 8,270,334 仟元，較
98 年成長 16.79%，扣除營業成本 7,311,103 仟元，營業費用 604,996 仟元，營業外收(支)
淨額 208,813 仟元，本期稅前純益為 563,048 仟元。預計所得稅費用 88,818 仟元，本期
稅後淨利為 474,230 仟元，每股稅後盈餘新台幣 3.60 元。 

(二)99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預計損益表 預算金額 實績金額 達成率% 

營業淨額 8,300,315 8,270,334 99.64% 
營業成本 7,021,374 7,311,103 104.13% 
營業毛利 1,278,941 959,231 75.00% 
營業費用 756,041 604,996 80.02% 
營業淨利 522,900 354,235 67.74% 
營業外收入 544,116 312,126 57.36% 
營業外支出 455,087 103,313 22.70% 
稅前純益 611,929 563,048 92.01%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年  度 99    年    度 
營業收入 8,270,334 
營業成本 7,311,103 
營業毛利 959,231 
營業費用 604,996 
營業淨利 354,235 
營業外收入 312,126 
營業外支出 103,313 
稅前損益 563,048 
稅後損益 474,230 
每股盈餘(元) 3.60 
2.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 

項        目 比率 
      資產報酬率（%） 9 
      股東權益報酬率（%） 13 

佔實收資本比例率( %) 
營業利益 26 
稅前純益 42 

純益率（%） 6 
每股盈餘（元） 3.6 

 

(四)研究發展狀況 
99 年度研發成果 
(1)高爾夫球頭免攻牙配重螺絲設計。 
(2)改良式可變換角度之快速換桿木桿頭。 
(3)高爾夫球頭複合式沖壓成型/焊接技術。 
(4)高爾夫吹氣式熱壓成型碳纖維球頭。 
(5)高爾夫球頭擊球音模擬分析技術。 
(6)高爾夫球木桿頭線溝檢測程式開發。 
(7)輕量化可調角鈦合金鑄造木桿頭。 
(8)高爾夫球頭線溝雷射量測儀器開發。 
(9)高爾夫球頭反發係數 COR 模擬分析技術。 
(10)850g 以下碳纖維公路車架開發。 
(11)Full Carbon 頭管開發。 
(12)Post-mount 勾爪設計技術。 
(13)全車架內埋走線設計技術。 
(14)Full Suspension 車架開發及量產電子變速設計技術。 
(15)車架三接頭內襯矽膠成型技術。 
(16)導入 CAE 分析技術。 

二、100 年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及實施概況 
(1)持續深化創新的文化與信念，因應環境變遷、即時滿足客需、增強企業體質並達組織

優化與永續發展之目標。 
(2)強化明安學院體系，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及人才培育計畫，另藉由持續充實知識管理平

台，以「強化知識傳承與創新能力、快速培養人才、創造企業生產、品質等各項競爭
優勢」為目標。 

(3)整合產業供應鏈：培育並輔導產業策略供應商，提升管理效率與品質信賴度減少不必
要的成本，建立資訊分享機制，快速回應終端市場需求，降低庫存成本、提高附加價
值與現金流。 

(4)持續加強產品開發與量產速度，藉由創新製程與材料應用手法達到節能減碳之目標，
提升企業綠色競爭力。 

(5)落實節能減碳之綠能策略，以同步達成降低成本及保護環境之目標，強化 CSR 之經營
理念，力行地球公民的社會責任，提昇公司整體形象。 

(6)完成 IFRS 會計原則轉換之各項作業，持續發揮管理會計功能及強化財務風險控管，
以提升獲利。 

(二)預期銷售數量 
主要產品 全年預算生產量 全年預算銷售量 
GOLF 2,737,941 8,949,860 
BIKE 86,166 230,316 
碳繊維布 8,263,824 8,263,824 
其他 38,594 108,757,594 
合計 11,126,525 126,201,594 

註：生產量是表達台灣母公司的生產預算數,銷售量是含海外子公司回銷台灣再銷售給客
戶的銷售量 

(三)重要產銷策略 
(1)開發新製程，以優化流程、精實生產、消除浪費，提升管理績效。 
(2)擴大越南廠生產比重，藉由全球產銷分工、持續降低生產成本並分散生產風險，達全

球運籌管理之目標。 
(3)繼續研發的 e 化，強化技術知識管理系統，協同客戶開發設計平台，朝向客戶量身訂

製的技術服務。 
(4)強化全球運籌式生產及存貨管理系統，快速補貨，降低存貨成本，提昇公司及客戶整

體價值。 
(5)強化服務既有客戶，耕耘新客戶及新市場。 

(四)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開發綠色材質、友善生態的產品：創新設計、流程優化、袪除浪費，提升企業綠色競

爭力與良好形象，掌握永續發展的商機。 
(2)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及人才培育計畫，達成公司永續經營。 
(3)資訊科技應用，全面 e化管理，以資訊工具改善管理績效，領先同業競爭，成為使用

資訊科技最成功的運動休閒用品製造商。 
(4)建構在複材多年來奠定的穩固基礎上，擴大複材研發、應用及市場的投資，開發產品

創新的運用與開拓新市場需求。 
(5)產業結盟合作，擴大各項高質化產品組合式樣，提供客戶全方位整合服務。 

(五)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全球景氣雖已逐步復甦，但公司產品主要消費國家，美、日等地之消費者購買力卻

未明顯提升，繼而面對大陸人工成本的大幅攀升，台幣及人民幣升值壓力與原物料價格
飆漲等不利因素，對整體經營環境實為嚴峻考驗，公司將啟動變革改造機制，持續不斷
的創新求變來順應市場潮流，同時藉由不斷投資未來並審慎評估各項產品的機會，期以
最少之資源創造最大效益，同時厚實競爭實力，以創造下一波成長之新機會。 

為與世界資本市場接軌，預定於 2012 年須符合 IFRS 之國際財務準則法規，公司已
啟動制度暨資訊系統之更新，以滿足新法規之要求，公司將持續加強外部資訊之接收，
強化規章制度等，以因應會計、環保、勞工、公司治理等法令要求，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之經營理念與普世價值。 

為符合節能減碳之綠能世界潮流，並以更主動積極的經營態度，以世界級模範企業
標竿為企業本體成長之目標，未來總公司將就揭露碳足跡及能源回收使用等重要環保議
題投入心力，以期領導未來之管理潮流，並透過企業的努力，實踐豐富人類生活品質之
願景目標。 

總體來看，在市場變化快速與生產成本不斷提高下，企業經營面臨之挑戰日益嚴峻，
公司相信藉由不斷的創新來滿足顧客需求，終能保持競爭優勢並為股東創造最大利潤。

敬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明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鄭錫潛       會計主管：李美娟 
代表人：鄭錫坤 

 
 
 

<附件>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洪麗蓉會計師及林億彰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暨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等表冊，業經本監察人
等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民國 100 年股東常會 
 

監 察 人：涂三遷 

監 察 人：黃美菊 

監 察 人：游俊茂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3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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